
附件乙之十二 

充氣式救生筏之容器及標誌之規範 

一、容器 

(一) 構造處於任何海上風浪狀況下經久耐用。 

(二) 救生筏及其屬具，應具有足夠之固有浮力，於船舶沉沒時拉動艏纜，並起動充氣裝置。

(三) 裝置容器應予水密。但容器底部之洩水孔不在此限。 

(四) 容器內之包裝方法，應能確使救生筏從容器分開脫離後，在水面充氣時處於正浮狀態。

(五) 容器應有下列標誌： 

１、製造廠商名稱或商標。 

２、製造序號。 

３、認可機關之名稱及限載人數。 

４、「SOLAS」字樣。 

５、內裝之型式。 

６、上次實施檢修之日期。 

７、艏纜長度。 

８、能儲放於水線上之最大高處。 

９、下水須知。 

二、標誌 

(一) 製造廠商名稱或商標。 

(二) 製造序號。 

(三) 製造日期（年及月）。 

(四) 認可機關之名稱。 

(五) 前次實施檢修之服務站名稱及地點。 

(六) 每一入口應以與救生筏有明顯差異之字色標明限載人數，其字體高度須於一百毫米以

上。 

  

 


